
油尖旺區議會第  102/2009 號文件  
 

2 0 0 8 至 2 0 11 年 度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旺 角 行 人 專 用 區 工 作 小 組 進 度 報 告  

 
編 號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 

     
(會 議 於 2 0 0 9 年 5 月 1 8 日 舉 行 )  
 

1  在 旺 角 行 人 專 用 區

安 裝 閉 路 電 視  
 小 組 成 員 對 旺 角 行 人 專 用 區 (“ 行 人 專 區 ＂ )天 降 腐 蝕 液 傷 人

事 件 非 常 關 注。小 組 成 員 促 請 警 方 加 強 巡 邏 和 考 慮 長 期 在 行

人 專 區 停 放 警 車 ， 並 強 烈 要 求 機 電 工 程 署 ( “機 電 署 ” )加 快 安
裝 閉 路 電 視，同 時 建 議 機 電 署 與 承 建 商 磋 商 能 否 在 行 人 專 區

試 裝 臨 時 閉 路 電 視 。  
 
機 電 署 承 諾 要 求 承 建 商 增 派 人 手 ， 加 快 安 裝 閉 路 電 視 。  
 
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( “民 政 處 ” )會 與 各 部 門 、 區 議 會 及 行 人 專

區 一 帶 的 大 廈 法 團 等 緊 密 合 作，呼 籲 他 們 加 強 保 安，盡 力 恢

復 市 民 對 行 人 專 區 的 信 心 。  

警 務 處  

機 電 署  

民 政 處  

     

(會 議 於 2 0 0 9 年 6 月 9 日 舉 行 )  
 

2  續 議 事 項 ︰  
在 旺 角 行 人 專 用 區

安 裝 閉 路 電 視  

 小 組 成 員 強 烈 譴 責 在 行 人 專 區 投 擲 “ 腐 液 彈 ＂ 的 狂 徒，促 請

警 方 盡 快 把 兇 徒 繩 之 於 法，並 強 烈 要 求 機 電 署 加 快 安 裝 閉 路

電 視。民 政 處 亦 應 邀 約 區 內 的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和 大 廈 組 織 共 謀

對 策 。  

警 務 處  

機 電 署  

民 政 處  



編 號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 

     
 
西 九 龍 總 區 重 案 組 已 檢 取 閉 路 電 視 系 統 的 錄 像 進 行 調 查，並

會 針 對 6 月 8 日 晚 上 的 腐 液 傷 人 事 件 ， 在 行 動 上 再 作 調 整 。

 
民 政 處 會 全 力 配 合 區 議 會，並 聯 絡 行 人 專 區 一 帶 的 業 主 立 案

法 團 、 互 助 委 員 會 和 大 廈 組 織 ， 呼 籲 加 強 大 廈 保 安 。  
 

  

  

  

   

3  建 議 縮 短 行 人 專 用

區 的 開 放 時 間  
 

 小 組 成 員 同 意 就 縮 短 行 人 專 區 開 放 時 間 諮 詢 市 民 意 見，並 進

行 跨 部 門 研 究 。  
 
運 輸 署 提 供 具 體 的 行 人 流 量 數 字，認 為 可 試 行 把 行 人 專 區 的

開 放 時 間 縮 短 至 平 日 下 午 4 時 至 晚 上 11 時 ， 以 及 周 六 、 日

和 公 眾 假 期 中 午 1 2 時 至 晚 上 11 時。試 行 計 劃 仍 有 待 徵 詢 工

作 小 組 及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， 方 可 落 實 。  
 

運 輸 署  

   

4  各 部 門 在 旺 角 行 人

專 用 區 街 道 管 理 及

執 法 情 況  

 小 組 成 員 認 為 “ 易 拉 架 ＂ 佔 用 路 面 的 情 況 嚴 重，要 求 食 物 環

境 衞 生 署 (“ 食 環 署 ＂ )及 警 方 積 極 跟 進 。  
 
食 環 署 與 警 方 會 加 強 執 法 ， 稍 後 並 會 向 工 作 小 組 提 供 有 關

“ 易 拉 架 ＂ 非 法 佔 用 路 面 的 投 訴 數 字 。  

食 環 署  

警 務 處  

 

   
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0 9 年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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